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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災害應變中心搶救組標準作業程序 

1. 目的 

為建立中區災害應變中心搶救組之標準作業、健全中區災害防救體制、強化防救災之功能，

以確保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2.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中區災害應變中心搶救組之相關作業。 

3. 參考資料 

3.1 災害防救法。 

3.2 臺中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3 臺中市中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4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4. 權責單位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災救護大隊派員兼任組長、臺中市後備指揮部及第五作戰區成員、

警察第一分局。 

。 

5. 任務分工事項 

5.1 災害現場人命搶救、傷患搶救及民眾重大傷亡查報事項。 

5.2 洽請軍方支援事項。 

5.3 應變警戒事項。 

5.4 整理災情傳遞、彙整、管制、統計、陳報及其他有關之文書作業事項。 

5.5 其他有關重大災害之協調事項。 

6. 作業程序（附件 7.1） 

6.1 災害緊急通報： 

6.1.1 宣導儲存物資備用及災害防範事項。 

6.1.2 報告災害動態狀況提醒居民防範。 



6.1.3 當指揮官下達宣導或強制疏散撤離時，協助危險聚落緊急疏散通知。 

6.1.4 公布各區防救機關及預定開設緊急安置處所聯絡電話。 

6.1.5 強制禁止民眾進入或離去區域之宣導。 

6.1.6 於防汛期前依「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搶救組防災整備檢查表」完成例行檢查乙

次（詳附件 7.10）。 

6.2 災前整備 

6.2.1 轄內發生重大災害或有發生之虞時，依市災害應變中心或指揮官指示成立區災害應

變中心，接獲成立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後，搶救組組長或其代理人應依規定通知時間

內報到。 

6.2.2 編組人員及器材清點、報到 

6.2.3 準備各編組人員簽到、退（附件 7.2）及機具報到表（附件 7.4），完成人員簽到及

機具報到後，回報區災害應變中心。 

6.2.4 召開防救會報及執行事項決議 

6.2.5 召開防災整備會報，記錄各組整備情形及指揮官裁、指示事項。 

6.2.6 實施防災宣導及居民預防性避難疏散作業 

6.2.7 實施防災宣導並對無人在家之住屋利用緊急通知單（附件 7.5）通知其配合疏散。 

6.3 災害發生 

6.3.1 對災害處理應變之程序、過程及指揮官下達之指令，幕僚作業人員應填寫受理案件

管制單（附件 7.12）交受命單位及人員收執，執行完畢後，並應記錄於災害應變中

心大事紀要表中（附件 7.13），俾於日後查證，以明責任。 

6.3.2 遇有人命傷亡或其他重大危害或急迫性災情，經區指揮官同意後，除通報權責單位

執行及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外，並追蹤及確認處理完畢時程。 

6.3.3 接受指揮官命令實施搶救 

6.3.4 災害執行小組（由派出所員警及動員義警、民防人員組成），於接受指揮官命令

後，前往災害地點執行防救治安工作及臨時避難收容處所內外安全防護事項。 

6.3.5 劃定警戒區 



6.3.6 依災害現場實際狀況，向區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如有劃定警戒管制範圍為管制區之

需要，應由治安交通組填妥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書（申請表如附件 7.9），建

請市災害應變中心公告劃定警戒管制範圍為管制區，非持有通行證件不得進入。 

6.3.7 排定人命搜索及搶救順序 

6.3.8 消防單位排定人命搜索及搶救順序執行搶救任務。 

6.3.9 洽請搜救支援 

6.3.10 搶救能量不足時，通報市災害應變中心派員支援或聯繫民間單位支援。 

6.3.11 針對時間急迫之救災、救難、救護，非經空中運送無法到達救援目的之災難，指

揮官應立即指示副組長或其代理人（消防分隊人員）立即向災害應變中心或市府消

防局提出申請需求，俾向內政部警政署或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提出申請直昇機

救援。 

6.3.12 預備救災人員補位防止二次災害發生。 

6.3.13 災情會整、統計、指示與聯絡並回報搶救情形。 

6.4 災後復原 

6.4.1 彙整搶救災情，協助幕僚作業人員運用應變管理資訊雲端系統(EMIC)，向市級災害

應變中心回報搶救情形及災情狀況。 

6.4.2 協助彙整各組及民眾通報之災情，回報幕僚作業人員，運用應變管理資訊雲端系統

(EMIC)，定時向區災害應變中心通報災情及處理情形。 

6.4.3 倘網路無法連線，則填具災害處理通報紀錄表（附件 7.8），以傳真方式向市災害應

變中心通報災情。每次通報災情，應在附表上填寫第＿＿次通報，最後一次應填寫

結報。 

6.4.4 依指示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6.4.5 依市災害應變中心或指揮官之指示撤除區災害應變中心時，編組人員應簽退後離

去。 

 

7. 附件 



7.1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搶救組標準作業流程圖。 

7.2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7.3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排班輪值表。 

7.4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人員、機具報到表。 

7.5 臺中市中區公所緊急撤離通知書。 

7.6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災情彙計總表。 

7.7 中區災害應變中心災害處理通報紀錄表。 

7.8 中區災害應變中心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表。 

7.9 臺中市中區公所舉發違反災害防救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7.10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搶救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7.11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7.12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7.13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災情清冊。 

 

  



附件7.1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搶救組標準作業流程圖 

災害緊急通報

依指示成立區級防災應變中心

編組人員報到及器材清點

召開防救會報及執行決議事項

實施防災宣導及疏散居民

發生災害

接受指揮官命令實施搶救

市級防災
應變中心

劃定警戒區
排定人命搜索及搶

救進行順序
洽請軍方支援

預備救災人員補位
防止二次災害發生

災情彙整、統計、指示與聯
絡並回報搶救情形

警報解除

依指示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檢討搶救災情狀況

處理民意機關質詢事項
召集各單位研擬災後重建

復原應變對策

回報市級防災應變中心完成救災報告

回歸平時整備工作

未發生災害

請求支援

災情報告



附件 7.2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一、災害名稱： 

二、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三、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地點：             

四、編組人員簽到(退)                                       

組  別 

名  稱 

編  組 

職  稱 

所 屬 

單 位 
姓  名 

簽到(退)時間 
備  註 

 年 月 日 時 分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附件 7.3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排班輪值表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治安交通組 

輪值順序 課室/單位 職稱 姓  名 家 中 電 話 手 機 電 話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附件 7.4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人員、機具報到表 

災害名稱 ：_______________ 

可動用人數：______________ 

 

機具名稱 數量 放置地點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備考 

      

      

      

      

      

      

      

      

      

      

      

      

      

      

      

      

      

      

      

備考 本表可依各編組所控管之器材、機具內容自行調整 

報到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報到地點： 

指揮官：                     組長：                         填報人： 



附件 7.5 
 

 
中區公所緊急撤離通知書 

 
貴住戶經研判有發生坍方覆埋或重大傷亡之隱藏性危險，為保障  貴住

戶之安全，請立即配合撤離至安全緊急安置所，或請自行撤離至安全的

親友住處。 

撤離時請攜帶： 

1. 貴重物品 

2. 保暖衣物 

3. 盥洗用具 

4. 個人隨身藥品 

5. 關閉住所電源瓦斯 

貴住戶撤離時可採下列方式 

1. 由本區災害應變中心安排至指定緊急安置所 

   （地址：                             ） 

2. 由貴住戶自行撤離至安全的親友住處 

此致 貴住戶 

 中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  

（若有緊急求援事項請撥一一九或一一○） 

  



附件 7.6 

臺中市中區災情彙總表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第     報 

 

項目災情 總 計 未 處 理 完 畢 數 備 考 

1 路 樹 災 情       

2 廣 告 招 牌 災 情       

3 道 路 、 隧 道 災 情       

4 橋 梁 災 情       

5 鐵路、高鐵捷運災情       

6 積 淹 水 災 情       

7 土 石 災 情       

8 建 物 毀 損       

9 水 利 設 施 災 情       

10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11 車 輛 、 交 通 事 故       

12 環 境 汙 染       

13 火 災       

14 其 他 災 害       

註：一、本表每三小時傳遞乙次，但遇特殊情況應即時通報。 

二、每次災情通報以案件累積方式填列傳遞。 

三、各單位於每次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撤銷前，應做最後結報，傳遞市應變中心彙報。 

 

   指揮官：                    填報人：                      傳送時間： 

  



附件 7.7 

中區災害應變中心災害處理通報紀錄表 

 

事件名稱 通報時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星期     上(下)     時     分 

 通報內容 

發話單位 

 

 

發話人 

 

通報單位 

○○區災害應變中心 
處理情形 

 

受話人 

 

備註欄 通報聯絡單位：臺中市○○區災害應變中心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承辦人 課長 秘書 區長 

    

 

  



 
 
附件 7.8 

中區災害應變中心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表 

 
 

○○區災害應變中心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表 

主旨：建請公告           區域範圍為管制區，非持有通行證件，不得進入，自中

華民國            年          月        日起生效。 

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款。 

(二)臺中市風災災害應變中心執行災害防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款作業規定。 

一、管制理由  

二、管制時間   年  月  日  時分起  至  年  月  日  時分止。 

三、管制範圍  

四、管制圖 (如) 

備考： 

 
中區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 

 

  



附件 7.9 

臺中市中區公所舉發違反災害防救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臺中市○○區公所 

舉發違反災害防救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受勸導人姓名  性別  
出生年 

月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地址  聯絡電話 

（公） 

（宅） 

（行動） 

應履行義務與

違法事實情事 
 

注意事項 

□本件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三條規定情事 

受勸導人如不遵照本勸導書履行義務，本府依災害防救法第五十五條

第二款規定，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本件非屬於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三條規定情事 

受勸導人如不服本勸導書內容，請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九條及第一百

零五條規定，應於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本府陳述意見；受勸導人逾期未為

陳述意見或所陳述意見經本府認為無理由者，且未遵照本勸導書履行

義務，本府依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

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送達年月日 ＊（請簽收人填寫） ＊簽收人姓名 ＊（請簽收人填寫） 

區 長：                                                            

○○區公所製 

備註： 

一、欄位內有「＊」註記者，非屬「災害防救法」及其施行細則法定應記載項目，執行機關得視

實際需要刪減，其他欄位均應照列。 

二、本書表格式原則上採用二聯式單據辦理，以簡化行政業務，即第一聯（淡紅色）交當事人，

第二聯（淡綠色）由執行機關自存，並請擇欄位外之空白適當處註記。 

  



 
附件 7.10 

中區災害應變中心搶救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檢查細項 檢查結果 檢查 

時間 

檢查人

員 

簽名 

備註 

正常 改善措施 

搶

救

組 

1.編組標準作業程序書 □有 □無    

2.編組人員通訊錄 □有 □無    

3.緊急疏散廣播器材 □有＿部 □無、□故障 

說明： 

   

4.緊急醫療體系聯絡事宜 □正常 □失聯    

5.警戒區域劃設作業 

 5.1.警戒告示牌（告示） 

 5.2.緊急疏散通知單 

5.3.居民通行證（人、車） 

5.4.危險聚落住戶名冊 

□有 

□有 

□有 

□有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6.新聞發布聯繫管道 □正常 □失聯 

說明： 

   

7.災害執行小組編組（派出所、義

警、民防…） 

□有 □無 

說明： 

   

8救災機具聯繫事宜 □正常 □失聯 

說明： 

   

9文書表件 

9.1.救災人員機具報到表 

9.2災情彙計總表 

9.3災情處理彙報表 

9.4災害緊急通報表 

9.5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表

（附管制區域圖） 

9.6違反災害防救法勸導書 

9.7新聞稿 

9.8受理案件管制單 

9.9災情清冊 

9.10大事紀要表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附件 7.11  



○○區公所製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Emic號碼:                                     公所流水號：    

□消防署 119、1999或局處自行通報案件        □電話(line)案件 

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接聽人員  

通 報 人  通報人員電話  

地
點 

              里 (請詳細填寫地址，至門牌號碼或路口) 

 

災  

害  

類  

型 

□路樹災情 (倒塌、傾斜) 

□廣告招牌災情 (掉落、欲墜) 

□道路、隧道災情 (土石流阻斷、邊坡坍方、工區及周邊區域損壞、道路落石、路基流失) 

□橋梁災情 (橋墩基礎沖刷、橋梁斷裂、河川水位達警戒水位及封閉橋梁) 

□鐵路、高鐵及捷運災情 (列車出軌、道路中斷、電車線設備故障、工程災害) 

□積淹水災情 (房屋、房屋地下室、道路、地區、地下道) 

□土石災情 (土石流、土石崩落、堰塞湖) 

□建物毀損 (圍牆(籬)倒塌、建物輕微受損、建物半倒、建物全倒、古蹟毀損) 

□水利設施災情 (堤防毀損、抽水站受災、水閘門故障)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電線（桿）毀損、變電所或電廠受災、路燈故障、電力停電、電信停

話、自來水停水、瓦斯管線毀損、交通號誌損壞) 

□車輛、交通事故(車輛因災毀損、車禍、航空器事故、海難) 

□環境污染 

□火災(建築物、危險物品、工廠、公共場所、車輛或船艇)  

□其他災情(人員落水、漁港設施損壞、漁船(筏)毀損、救護送醫案件、溪水暴漲、地貌突變

（改變）、請求（協助）疏散撤離)：                                                                           

災
情
描
述 

 □嚴重影響交通  □積淹水(30公分以上需抽水機)  □河川水位高漲(溢堤)    

 □其他急迫性危險 

 □                                                                                             

權
責
單
位 

 □治安交通組  □搶修組(維生管線聯繫窗口)       □搶  救  組    □醫  護  組     

 □環  保  組  □收容救濟組     □幕僚查報組    □總  務  組    □維生管線組 

 □其他              



處  

理  

情  

形 

□指派開口契約廠商至現場搶修： 

 

 

□轉權責單位              處理 

                   

                                                □EMIC系統故障，處理後補登並結案 

簽收人/時間：                                   □已結案 

填表說明： 

一、為因應電話線路增加，請各編組人員協助電話接聽及記錄本表（一式二份）。 

二、通報人務必留下聯絡電話，以利案件詢問、回覆及追蹤。 

三、地點填寫越詳細越好，如該處無道路名稱，則留明顯、大家熟知之路標。 

四、災害類型填寫要點：方框為主選項，括號內為災情細項，兩者均需勾選。(兩項內容均為

EMIC制式選項，需謹慎勾選並力求與實際災情狀況相符)，若災情無適宜分類，則勾選其

他，並填寫災情描述(例如水塔掉落)。 

五、災害描述填寫要點：儘量將受災狀況清楚描述，例如路樹傾倒於快車道上，嚴重阻礙行車安

全。 

六、管制單記錄完竣，請逕送指揮官勾選權責單位及批示。 

七、指揮官批示後，由幕僚查報組將第二聯分送權責編組執勤人員，並簽收於第一聯內，以利各

單位據以執行救災任務。 

八、管制單第一聯輸入電腦完成上傳後，左上方填寫 Emic號碼以利後續追蹤。 

九、各權責單位於執行任務完竣後，請將處理結果記載於管制單內。 

 

 

結案審查核章： 



附件 7.12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天然 

臺中市○○區重大災害（ ）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組別： 

 編 

號 
年 月 日 

時間 

（起訖） 
大事摘要 處理方式 填表人（簽名） 

      

      

      

      

      

      

備 

註 
一、本表務請於中心任務解除時完成記載繳交指揮官，以備呈報市府論功、懲處之重要管

考依據。 

二、本表如未按規定填寫及繳交，相關責任之追究請自行負責。 

○○區公所製  



附件 7.13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災情清冊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中區公所製 

 

種類：□死亡 □失蹤 □受傷 □受困及疏散 □房屋毀損 □受災民眾收容 

依類別分別造報 

里別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地址 原因 時間 處理情形 備註 

         

         

         

         

         

         

         

         

         


